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辦法                 環安中心
93.11.09   93學年度環境暨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通過

100.09.23  100學年度環境暨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通過
106.01.25  105學年度環境暨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通過
第  一  條  目的

為使本校各部門之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管理作業有所遵循，透過責任區劃分、全員參與及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安全巡查等方式，俾落實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確保機械、設備良好安全狀態及維持良好作業環境，以避免災害發生，保障人員作業安全、維護學校設備、財物之完整性，特依據本校「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政府頒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本校各部門實驗室所配置之機械、設備、器具及作業場所（環境）等一般性檢查作業，均依照本辦法之規定，實施自動檢查。

第  三  條  工作職責

一、環安中心：

（一）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管理辦法設（修）訂。

（二）督促各單位、科建立專業設備（作業）之安全衛生自動檢查作業規範及自動檢查表單。
（三）負責推動及協助各單位、科安全衛生自動檢查作業有關事宜。
（四）督促與追蹤各單位、科自動檢查異常事項處理及改善措施。
二、使用管理單位

（一）責任區內所有機器、設備、器具、作業場所(環境)及人員等，安全衛生自動檢查作業規範及專業設備自動檢查表單設（修）訂。

（二）責任區內新增或異動之機械、設備、器具及作業場所之檢查申報。 

（三）責任區內之機械、設備、器具及作業場所等一般性檢查作業，異常處理或反應及跟催。

（四）實施安全衛生之安全巡查、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等事項。

（五）實施安全巡查發掘作業環境有潛在危險因子，檢討研擬防範措施。

（六）部門內交付承攬、再承攬之機械、設備、器具及作業場所等由設備使用管理部門負責一般性檢查作業之督導。

（七）作業環境內安全衛生自動檢查有關記錄、資料、文件等之建檔與管理。

（八）辦理作業環境測定，並留記錄備查。

三、責任區負責人

（一）負責責任區內所有安全衛生自動檢查事宜。
（二）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安全巡查，發掘作業環境有潛在危險因子，並對違反安全規定人員，實施個別訓練與輔導。

（三）查核各項安全自動檢查表，了解異常發生原因並研擬防範對策，追縱改善案執行情形及結果。
四、責任區檢查人員

（一）檢查人員得參照本辦法所訂定之檢查表(附表一～附表四)，實施各項安全衛生自動檢查。檢查表之訂定，應包含下列事項並記錄檢查結果，記錄保存三年以上。

1.檢查年月日。

2.檢查項目。

3.檢查方法。

4.檢查結果。

5.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依檢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二）實施自動檢查時，檢查人員應將檢查結果、缺失及處理結果，記載於定期檢查表內，據於管制自動檢查異常改善進度。無法自行處理之異常狀況，應立即反應相關部門處理。
（三）自動檢查完畢後，修復單應經單位主管核簽後，會總務處環安中心，予以結案。

第  四  條  自動檢查作業類別

自動檢查作業分為定期檢查（含整體檢查、作業環境測定）、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安全巡查等四種類別，檢查項目、週期配合法令規定（自動檢查週期與法令如附件五）及實務需要設定，各種檢查作業規定如下：

一、定期檢查

（一）工作場所之各種機械、設備、器具、材料、作業場所（環境）、人員（保養、施工等）作業安全及有關安全衛生管理作業等，依法令規定或實務需求，按照其性質分別設定檢查週期（包括每週、每月、每季、半年、每年(二年及三年)，如附件六）者。

（二）各部門所屬作業場所具有特性化學、有機溶劑、粉塵、鉛或有噪音、輻射、高(低)溫等特殊作業場所，應依「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之測定項目及期限，實施作業環境測定。

 二、重點檢查

第二種壓力容器、局部排氣裝置，於設置完成或於拆卸、分解、修理或改裝之後，於開始使用前應就其重要部位實施重點檢查；另停止使用之設備於恢復使用前亦應實施重點檢查。

三、作業檢點

（一）各部門操作、使用法令規定之設備，及自行指定之高危險性設備，於作業前、中、後應實施檢點。

（二）各部門各項作業檢點之檢點項目、內容，應從法令規定外，並依設備操作安全需求，予以檢討設（修）訂。

四、安全巡查

（一）各部門主管對所經管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及作業人員的行為，應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安全巡查。
（二）安全巡查中發覺有不符合安全規定者，應立即加以糾正，並將巡查結果記載於檢點表，督促立即改善。
（三）各部門主管對新進、調任或未遵守安全規定的作業人員，應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安全觀察，並留記錄備查。

第  五  條  自動檢查責任區劃分規定

凡本校內無論直接（各教學單位）或間接部門（教務、訓導、總務等其他部門）及外包承攬廠商，其所經管設備、作業場所（環境）均須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

其責任區劃分：

（一）各部門主管應將所經管或使用之机械、設備、器具、材料存放、作業場所（環境）、消防設施、防護器具、檢測儀器等，依作業範圍、檢查項目、設備數量、管理方便性等原則，予以明確劃分自動檢查責任區及檢查人員。

（二）各部門之自動檢查責任區及檢查人員由各部門選定，並由部門主管負責對所屬人員說明責任區範圍。

第  六  條  自動檢查表及週期設（修）訂

(一)自動檢查表

各部門自動檢查作業經常使用之表單分別為「重點檢查表」、「作業檢點表」及「定期檢查表」等三類，為有效落實自動檢查作業及簡化事務作業，各類表單須依下列原則設定：

1.重點檢查表：設備使用部門應於機械、設備、器具等初次使用或設備停用半年以上再使用時，應委託專業人員(工務或請購廠商)參照設定之檢查表執行重點檢查，檢查合格後才能使用。

2.作業檢點表：設備使用部主管應指定作業人員或專人，於使用機械、設備或作業場所，在作業前、中及後，或依實務作業需求，採固定週期方式(如每學期、每月、每一週或每日一張，如附表一)實施檢點，或於天然災害發生後(如地震三級以上)實施檢點，以確保是否在安全狀態。

3.定期檢查表：參照本辦法所定之依責任區及檢查人員別或作業場所別，將檢查項目相同（相似）者設定於同一表單，供記錄多台設備之檢查結果（如附表二、三）。

(二)設（修）訂原則

1.政府法令規定者：依政府頒布之「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設訂，為配合實務需要，權責部門得優於法令規定增加檢查項目或縮短檢查週期。

2.各部門自行設定：政府法令未規定者，各部門應考量其設備性能、使用操作(保養)狀況及操作條件、或參照原製造廠商設備保養技術手冊，設訂符合安全、適宜之自動檢查項目、週期。

(三)修訂時機

當政府法令修訂、機械設備汰舊換新、檢查作業方法及作業環境改變或原訂檢查項目、週期不適用等時，應依上款規定由原設（修）訂部門負責召集相關部門檢討修訂。

1.定期修訂：自動檢查規範原設訂部門至少每二年應定期檢討修訂一次。

2.不定期修訂：政府法令修訂、或執行上認有不適用、或設備汰舊更新、或環境變動等應即時予以檢討修訂。
各項規範修訂後，應向有關人員（含監工、承攬商）即時安排教育訓練。

第  七  條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一、計畫擬訂作業程序

（一）各科主任須督促所屬單位就其職責範圍，擬定學年度「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如附表四），經各科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彙整，由科主任召集各單位檢討後，報經總務處環安中心審查各科所擬訂之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內容之完整性，副本影送環安中心備查。

 二、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內容

（一）自動檢查計畫內容應包括計畫執行之項目、計畫目標、實施要領、週期、預定執行月份、執行單位及人員等。

（二）各科所擬之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應將過去應執行未完成之項目一併納入。

（三）各部門於擬定自動檢查計畫時，應將各項計畫之工作進度及目標明確訂定，並確實編列所需預算經費，做為工作計畫執行及達成目標之依據。

第  八  條  督導與檢核

ㄧ、各部門主管或安全衛生管理人員，須不定期安全巡查各項自動檢查作業執行狀況，且對未依規定執行之自動檢查或違反安全作業規定之作業人員或承攬人員，予以糾正，以落實安全衛生管理。

二、環安中心須定期或不定期督導檢核工務或設備使用部門，以促使部門做好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三、各部門主管或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應將其自動檢查、安全巡查或稽核後之改善事項，再作追蹤確認，必要時對現場（保養）作業人員施以安全觀察及訪談溝通。

第  九  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本校環境暨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表一            　　　　作業前自動檢點表               
	使用
部門
	
	設備場所
	             實驗室
	檢  查  月  份
	    年   月

	
	
	設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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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查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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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日期及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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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追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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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1.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作記錄，至少保存三年。
2.檢查結果：正常ˇ，有必要加以特別保養△，異常須送修或改善 ×。

3.檢查異常時，隨時處理。

4.一式一聯，使用部門存。

	
	
	
	
	
	
	
	
	
	
	
	
	
	
	
	
	
	
	
	
	
	
	
	
	
	
	
	


       部門主管：             實驗室負責人：             檢查人員：           
附表二                         定期檢查表                       
	使用
部門
	        
	設備場所
	            實驗室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設備編號
	 
	
	

	項次
	檢查
項目
	檢  查  基  準
	檢查
方法
	檢查
結果
	改善措施內容
	改善追蹤

	 
	 
	 
	 
	 
	 
	 

	
	
	 
	 
	 
	 
	 

	
	
	 
	 
	 
	 
	 

	
	
	 
	 
	 
	 
	 

	
	
	 
	 
	 
	 
	 

	
	
	 
	 
	 
	 
	 

	
	
	 
	 
	 
	 
	 

	
	
	 
	 
	 
	 
	 

	
	
	 
	 
	 
	 
	 

	
	
	 
	 
	 
	 
	 

	
	
	 
	 
	 
	 
	 

	
	
	 
	 
	 
	 
	 

	
	
	 
	 
	 
	 
	 

	
	
	 
	 
	 
	 
	 

	
	
	 
	 
	 
	 
	 

	
	
	 
	 
	 
	 
	 

	
	
	 
	 
	 
	 
	 

	
	
	 
	 
	 
	 
	 

	
	
	 
	 
	 
	 
	 

	
	
	 
	 
	 
	 
	 

	說
明
	1.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作記錄，至少保存三年。
2.每一裝置，每年應定期實施自動檢查一次以上。

3.委託工務部門檢測時，使用部門主管(或實驗室負責人)及一名授課教師(輪流指派)，協同工務檢測人員共同檢查。

4.委託外包商代檢時，使用部門主管仍須簽認。

5.檢查結果：正常ˇ，有必要加以特別保養△，異常須送修或改善 ×。

6.一式一聯，使用部門存。

	
	
	
	
	
	
	
	
	


      部門主管：             實驗室負責人：             檢查人員：           

附表三                         定期檢查表                       
	使用
部門
	        
	設備場所
	            實驗室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檢查
項目
	檢  查  基  準
	檢查
方法
	設備編號及檢查結果
	改善追蹤

	
	
	
	
	 
	 
	 
	 
	 
	 
	 
	

	 
	 
	 
	 
	 
	 
	 
	 
	 
	 
	 
	 

	
	
	 
	 
	 
	 
	 
	 
	 
	 
	 
	 

	
	
	 
	 
	 
	 
	 
	 
	 
	 
	 
	 

	
	
	 
	 
	 
	 
	 
	 
	 
	 
	 
	 

	
	
	 
	 
	 
	 
	 
	 
	 
	 
	 
	 

	
	
	 
	 
	 
	 
	 
	 
	 
	 
	 
	 

	
	
	 
	 
	 
	 
	 
	 
	 
	 
	 
	 

	
	
	 
	 
	 
	 
	 
	 
	 
	 
	 
	 

	
	
	 
	 
	 
	 
	 
	 
	 
	 
	 
	 

	
	
	 
	 
	 
	 
	 
	 
	 
	 
	 
	 

	
	
	 
	 
	 
	 
	 
	 
	 
	 
	 
	 

	 
	 
	 
	 
	 
	 
	 
	 
	 
	 
	 
	 

	說
明
	1.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條之規定辦理。並作記錄，至少保 存三年。
2.每一□□□□□□□裝置，每年應定期實施自動檢查一次以上。

3.委託工務部門檢測時，使用部門主管(或實驗室負責人)及一名授課教師(輪流指派)，協同工務檢測人員共同檢查。

4.委託外包商代檢時，使用部門主管仍須簽認。

5.檢查結果：正常ˇ，有必要加以特別保養△，異常須送修或改善 ×。

6.一式一聯，使用部門存。

	
	
	
	
	
	
	
	
	
	
	
	
	
	


        部門主管：             實驗室負責人：             檢查人員：           

附件四                       學年度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部門：

	計畫項目
	計畫目標
	實 施 要 領
	實施單位

及 人 員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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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式僅供參考，各部門將所有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先送環安中心審查。影送環安中心備查。
 

 

 部門主管：                   環安中心：                      填表人：           

附件五             法定安全衛生自動檢查週期表                   
	檢查項目
	重點
檢查
	三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半年
	三個月
	每月
	每週
	作業
檢點

	車輛類
	一般車輛
	 
	 
	 
	 
	 
	 
	 
	ˇ(15)
	 
	 

	其他機械
	動力驅動衝剪機械
	 
	 
	 
	 
	ˇ(26)
	 
	 
	 
	 
	ˇ(55)

	
	乾燥設備及附屬設備
	 
	 
	 
	 
	ˇ(27)
	 
	 
	 
	 
	ˇ(72)

	電氣設備
	高壓電氣設備
	 
	 
	 
	 
	 
	 
	ˇ(30)
	 
	 
	 

	
	低壓電氣設備
	 
	 
	 
	 
	 
	ˇ(31)
	 
	 
	 
	 

	危險性設備
	鍋爐
	 
	 
	 
	 
	 
	 
	 
	ˇ(32)
	 
	ˇ(39)

	
	小型鍋爐
	 
	 
	 
	 
	ˇ(34)
	 
	 
	 
	 
	 

	
	第一種壓力力容器
	 
	 
	 
	 
	 
	 
	 
	ˇ(33)
	 
	ˇ(59)

	
	第二種壓力力容器
	ˇ(44)
	 
	 
	 
	ˇ(35)
	 
	 
	 
	 
	 

	
	小型壓力容器
	 
	 
	 
	 
	ˇ(36)
	 
	 
	 
	 
	 

	危害物作業
	局部排氣、換氣裝置
	ˇ(45)
	 
	 
	 
	ˇ(40)
	 
	 
	 
	 
	 

	
	局部排氣、清淨裝置
	ˇ(45)
	 
	 
	 
	ˇ(41)
	 
	 
	 
	 
	 

	
	高壓氣體消費設備
	 
	 
	 
	 
	 
	 
	 
	 
	 
	ˇ(58)

	
	有害物質作業
	 
	 
	 
	 
	 
	 
	 
	 
	 
	ˇ(64)

	高壓氣體
	高壓氣體作業
	 
	 
	 
	 
	 
	 
	 
	 
	 
	ˇ(60)

	其他作業
	防 護  用  具
	 
	 
	 
	 
	 
	 
	 
	 
	 
	ˇ(72)

	
	電氣機械器具
	 
	 
	 
	 
	 
	 
	 
	 
	 
	ˇ(72)

	
	自設道路
	 
	 
	 
	 
	 
	 
	 
	 
	 
	ˇ(72)

	備    註
	1表列( ××) 內數字係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條之規定，ˇ表示該項目之檢查週期。

2 另有關勞工安全衛生設備施規定第98條、第196條、第205條、第333條等均應列入作業檢點之範圍，而第353條至第359條之「環境測定」項目中僅限未列入「勞工工作環境測定實施辦法」第6條、第7條規定之項目為自動檢查之範圍。

3.重點檢查係於該設備初次使用前或該裝置於開始使用、拆卸、改裝、修理、故障或其他異常時辦理之。


附件六              機械、設備定期檢查清單                     

一、消防設備

	類別
	項目
	工檢
	自檢
	檢查部門
	檢查
週期

(月)
	使用表單
	規章

	避難設備
	1.緩降機
	 
	○
	使用單位
	6
	緩降機檢查記錄表
	

	
	2.急救箱
	 
	○
	使用單位
	6
	急救箱檢查記錄表
	

	
	3.避難指示燈
	 
	○
	使用單位
	6
	避難指示燈檢查記錄表
	


二、法定自動檢查設備

	設備別
	工檢
	自檢
	檢查部門
	檢查
週期

(月)
	使用表單
	規章

	1.高壓氣體設備
	○
	○
	使用單位
	1
	定期檢查表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2.局部排氣裝置(排氣櫃)
	 
	○
	使用單位
	12
	局部排氣裝置(排氣櫃)定期檢查表
	

	3.緊急淋浴及洗眼設備
	 
	○
	使用單位
	1
	緊急淋浴及洗眼設備每月定期檢查表
	

	4.滅火器
	 
	○
	使用單位
	1
	滅火器每月定期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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